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 函
地址：115205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360號
承辦人：陳杰諒
電話：(02)2786-8616#652729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7月26日
發文字號：備工建規字第111001276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一、報名表，紙本，1，頁。二、發言單，紙本，1，頁。 (mndk04-

11100127671-1.pdf、mndk04-11100127671-2.pdf)

主旨：函送本中心辦理「國醫中心營區宿舍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案招商說明會相關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34條及施行細則第34條辦理。

二、本中心為促進招標採購之公平、公正及公開透明，舉辦旨

揭工程案招商說明會(已公開閱覽及公告，請洽政府電子採

購網http://web.pcc.gov.tw/查閱)。

三、旨揭招商說明會相關資訊如下，惠請轉知所屬會員及同業

廠商踴躍參加：

(一)日期時間：111年8月1日(星期一)上午10時(上午9時30分

開放報到)。

(二)地點：忠勤營區服務大樓二樓會議室(臺北市南港區昆陽

街219號)。

(三)內容：包含主辦單位案件說明及意見交流等。

(四)主辦單位：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營建規劃組陳杰

諒聘員，電話(02)2786-8616、0921-925669。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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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囿於場地限制及配合政府防疫規定，有意願之廠商以1人參

加為限，請於111年7月30日1700前填妥報名表，並傳真至

02-27868554；另請提前至會場辦理體溫量測、實名制、手

部消毒等作業，並全程配戴口罩，共同維護與會人員健

康。

正本：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
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
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副本：國防部軍備局(請備查)、國防部國防採購室(請查照)

主任陸軍少將黃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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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 

招商說明會 

報名表 

一、公司資料： 

1、 公司全銜： 

2、 統一編號： 

3、 地址： 

二、與會人員： 

1、 姓名： 

2、 職稱： 

3、 聯絡電話： 

三、防疫規定： 

1、場地容納限制，以 1家廠商 1員代表為限。 

2、進場前配合量測體溫、手部消毒等，全程配載口罩。 

3、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身體發燒不適等，請勿出席。 

4、座位採梅花座，維持 1.5公尺社交距離。 

附註：有意願參加之廠商，請於 111年 7月 30日 1700前填妥報名表，

並傳真至 02-27868554，並註記營建規劃組陳杰諒聘員收，建

請配合。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 

招商說明會 

發言單 

一、參與廠商(公司全銜、職稱、人員姓名)： 

二、廠商聯絡方式(通信地址、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三、 廠商發言內容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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